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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?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
    我每一次看見爸爸媽媽送給自己的殘舊錢包，就會想起那一次失而復得。

    那天，我在小食部買食物的時候，要掏出錢包時，發現它不見了。我連忙把食物袋裏的東西翻出來找，可是找不到。
    我先在小食部附近尋找錢包，急急忙忙地彎下腰找地下，看看是不是掉在地上，可是找不到。所以我跟着剛剛從課室到小食部的路走弓一次又一次，還是找不到。

    然後，我回到課裏意急心忙地尋找。我拿起同學和自己的書包，看看在不在書包底，可惜我找到小息完了，都找不到。

    我坐在椅子呆了，十分傷心。啊!怎麼辦?我不見的錢包是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生日禮物。我急得快哭了，在這時小美走過來，拿着我的錢包，問﹕「這是你的錢包嗎?」我一看，就激動地說﹕「是!是我的。」小美就笑着說﹕「小息時，你不小心掉了，我本來想還給你，可是找不到你。」
    經過這件事後，我學會了要謹謹慎慎和小心，不要再掉了錢包，因為下次可能找不到它了。
